附件4
1.成品油零售经营资格年度检查事中事后监管细则
一、监管任务

依照《安徽省商务厅关于做好成品油流通管理“放管服”改革工作的通知》（皖商办运函[2019]765号）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等规定，规范成品油经营资格年度检查工作，加强对成品油年检工作的事中事后监管，提升成品油行业监管水平，保证成品油经营企业规范经营，促进成品油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二、事中监管措施与监管程序
（一）监管措施。

泗县商务局负责辖区内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年检工作，并将年检结果上报市商务局。              

1.成品油年检对象                                  

已领取省商务厅核发的《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并在县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完成登记注册的成品油经营企业。

2.对企业申报材料的监管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应提供如下材料：

（一）企业年度自查报告（包括企业经营管理情况，基础设施情况，相关证照情况，本年度在质量、计量、消防、安全、环保等方面是否存在违法违规情况以及协助加油站信息化管理系统建设配合情况的说明）；

（二）《成品油经营企业年度检查登记表》；

（三）《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四）营业执照复印件；

（五）有效期内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六）有效期内的防雷检测合格报告复印件；

（七）有效期内的加油机检定合格证书复印件；

（八）本年度购油增值税发票（加油站每月不少于1张、加油点每季度不少于2张）；

（九）本年全年加油站站点购销台帐及记录成品油来源和销售去向的凭证材料。其中：购销台帐应规范建立、逐日登记，按月造册，台帐应包括如下信息：分油品标号的当日进货量（附各批次进货单号、进货来源、检测报告）、当日销量（不从加油机销售的，需备注销售去向、数量、单价及原因）和当日存量。

（十）加油站还需提供有效期内的油气回收检测报告；

（十一）停歇业的企业提交《成品油经营企业暂时歇业申请表》。

（十二）加油站全景照片,照片标注加油站名称和拍照日期（罩棚标注的企业名称应与经营资格证书相符）。

（十三）其他（因在安全、环保、质量等方面存在违法违规行为被相关部门通依法查处的，需提交有关说明、整改措施及执法部门出具的处理意见等材料）。
（二）监管程序。

   1.受理阶段责任：受理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报送的申请年度检查相关材料，对其材料的齐全性、内容的完整性进行查验。符合要求的直接受理。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原因及所补材料。

2.审查阶段责任：对成品油经营企业提交的年检相关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年检结论并报市商务局审查。
三、事后监管措施

（一）监管措施。

1.对企业每年的经营情况进行动态跟踪管理，督促企业依法经营。

2.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有效期为5年，督促企业及时申请换发新证。

3.年度检查中不合格的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各县区商务主管部门应责令其限期整改。经整改不合格的，上报市商务局要求撤消其成品油经营资格。

四、责任追究

（一）对单位行政人员

工作人员在年检工作中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条件不予受理或不按要求开展年度检查的；

2.对不符合条件而通过年度检查的；

3.对年检中发现问题，不及时处理的；

4.不按规定程序进行年度检查的；

5.年度检查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五、保障措施

   为规范成品油年检的监管工作，确保年检工作有条不紊，应强化如下工作：一是强化人员培训。加强年检工作人员对成品油行业管理管理法律、法规和专业知识培训。二是要强化组织领导。完善监管制度，确保监督工作落到实处。三是要强化监督举报。查处监管不力问题，确保监管工作有序进行。四是强化普法宣传。运用多种方式宣传成品油年检工作涉及的法律法规，提升管理相对人的按时依规年检的法律意识。
